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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沈阳市政务服务中心提出。
本标准由沈阳民族事务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沈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付聪、姚兴伟。

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审核上报办理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审核上报的事项类别、审批编号、审批单位、审批对象、审批依据、办理条件、办理方式、审批数量、审批申办材料、流程图、审批程序、审批内容、办理时限、收费条款、重要提示、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方式、联系信息。

本标准适用于变更民族成份的办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3  事项类别

其他权力 

4  审批编号

5  审批单位

沈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简称“市民委”）。
6  审批对象

符合《辽宁省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管理条例》条件的沈阳市个体工商户或企业。

7  审批依据

《辽宁省畜禽屠宰管理条例》

《辽宁省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管理条例》

《辽宁省<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和统一清真标志申领办法》

8  办理条件

办理本事项应满足的条件: 单位负责人、主要管理人员中有具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人员，个体工商户业主是具有清真饮食习惯的少数民族人员；

配备符合清真屠宰要求的清真屠宰师，并配备了符合清真习俗的设施；

具有确保清真食品的生产、采集、收购、加工、储存、运输、陈列、供应、销售、检验等环节的管理制度和措施；

用于清真食品的器具、车辆、库房等专物专用；

具有工商营业执照。

9  办理方式

到市政务服务中心1楼B02号窗口申报。
10  审批申办材料

申请人需把下列申请资料送交市政务服务中心民委窗口： 
10.1  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许可申请表3份（需原件）；

10.2  企业法人履历表、身份证复印件；

10.3  企业清真负责人履历表、身份证复印件；

10.4  企业实际负责人履历表身份证复印件；

10.5  员工花名册；

10.6  具有清真饮食习惯少数民族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10.7  屠宰师岗位资格证及身份证复印件；

10.8  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10.9  市政府颁发的畜禽定点屠宰证（复印件）；

10.10 企业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监管制度（加盖公章）；

10.11 清真负责人、屠宰师和条例规定的关键岗位人员的劳动用工合同（复印件）。

11  流程图

清真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审核上报流程图







12  审批程序

12.1  受理：窗口对申请资料的完整性、合法性、有效性进行核对，并根据核对结果做出相应的决定：

a) 对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出具《受理通知书》，给予办理；

b) 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或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12.2  审核：市民委自收到审批申请之日起的3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核上报意见。

12.3  转报：将同意的审核意见报送省民委。

13  审批内容 

对提出的复审申请，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结论。
14  办理时限 

14.1  法定时限

15个工作日。

14.2  承诺时限

3个工作日。

15  收费款项

无

16  重要提示

无

17  联系信息

业务咨询电话83962212
发布





不属于本机关管辖或材料不齐全或不符法定形式。


对于材料不齐全的当场或2日内一次告知需要补正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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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厅窗口受理


开具《受理通知书》





市民委业务处室、分管领导进行审核





加盖市民委行政审批专用章 报省民委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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